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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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0_3556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1992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10

月23日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发布） 内容 第一章 总则 第二

章 进口商品的检验 第三章 出口商品的检验 第四章 进出口商

品鉴定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以

下简称《商检法》）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检局）主管

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第三条 国家商检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进出口商品的口岸、集散地设立的进出口商品

检验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商检机构），管理所负责地

区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商检机构的职责是：对进出口商

品实施检验，办理进出口商品鉴定，对进出口商品的质量和

检验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国家商检局根据对外贸易发

展的需要，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进出口商品，制定、调整

并公布《商检机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以下简

称《种类表》）。 第五条 商检机构和国家商检局、商检机构

指定的检验机构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法定检验的范围包括： （

一）对列入《种类表》的进出口商品的检验； （二）对出口

食品的卫生检验； （三）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性能鉴

定和使用鉴定； （四）对装运出口易腐烂变质食品、冷冻品

的船舱、集装箱等运载工具的适载检验； （五）对有关国际

条约规定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的检验； （六）对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的

检验。 第六条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出口药品

的卫生质量检验、计量器具的量值检定、锅炉压力容器的安

全监督检验、船舶（包括海上平台、主要船用设备及材料）

和集装箱的规范检验、飞机（包括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

的适航检验以及核承压设备的安全检验等项目，由其他检验

机构实施检验。 第七条 商检机构对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商

品，可以抽查检验并实施监督管理。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出口

商品，对外贸易合同约定或者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发货人

申请商检机构签发检验证书的，由商检机构实施检验。 第八

条 进出口的样品、礼品、非销售展品和其他非贸易性物品，

可以免于检验。但是，国家另有规定或者对外贸易合同另有

约定的除外。 列入《种类表》的进出口商品，经商检机构检

验，质量长期稳定的或者经国家商检局认可的外国有关组织

实施质量认证的，由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发货人或者生产

企业申请，经国家商检局审查批准，商检机构免于检验 。 免

检的具体办法由国家商检局制定。 第九条 商检机构对进出口

商品实施检验的内容，包括商品的质量、规格、数量、重量

、包装以及是否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第十条 商检机构按照

下列标准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 （一）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有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标准检验； （二）法律、行政法规未

规定有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按照对

外贸易合同约定的检验标准检验；凭样成交的，并应当按照

样品检验；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其

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低于对外贸易合同约定的检验标准



的，按照对外贸易合同约定的检验标准检验；凭样成交的，

并应当按照样品检验； （四）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有强制

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对外贸易合同又未约

定检验标准或者约定检验标准不明确的，按照生产国标准、

有关国际标准或者国家商检局指定的标准检验。 第十一条 国

家商检局根据对外贸易和检验工作的实际需要，可以制定进

出口商品检验方法行业标准。 第十二条 商检机构的检验人员

须经考核合格，并取得证件后，方可执行检验任务。 商检机

构的检验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受非法干预和阻挠。 第二章 

进口商品的检验 第十三条 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到货后，收货

人必须向卸货口岸或者到达站的商检机构办理登记。商检机

构在报关单上加盖“已接受登记”的印章，海关凭报关单上

加盖的印章验放。 第十四条 对外贸易合同或者运输合同约定

进口商品检验地点的，在约定的地点进行检验；未约定检验

地点的，在卸货口岸、到达站或者商检机构指定的地点进行

检验。 大宗散装商品、易腐烂变质商品，以及卸货时发现残

损或者数量、重量短缺的商品，必须在卸货口岸或者到达站

进行检验。 需要结合安装调试进行检验的成套设备、机电仪

产品，以及在口岸开件检验后难以恢复包装的商品，可以在

收货人所在地进行检验。 第十五条 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办理

登记后，收货人必须在规定的检验地点和期限内，持合同、

发票、装箱单、提单等必要的证单，向商检机构报验，由商

检机构实施或者组织实施检验；未报经检验的，不准销售，

不准使用。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口商品，对外贸易合同约定由

商检机构检验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报验、检验事项。 第十

六条 商检机构对已报验的进口商品，应当在索赔期限内检验



完毕，检验合格的，出具检验情况通知单；检验不合格或者

对外贸易合同约定由商检机构出具检验结果的，签发检验证

书。 第十七条 进口商品经检验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强制性标准或者其他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必须在商检机

构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或

者使用；不能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处理后，重新检验仍

不合格的，由商检机构责令收货人退货或者销毁。 第十八条 

商检机构对检验不合格的进口成套设备及其材料，签发“不

准安装使用通知书”。经技术处理，并经商检机构重新检验

合格的，可以安装使用。 第十九条 进口机动车辆到货后，收

货人凭商检机构签发的进口机动车辆检验通知单向车辆管理

机关领取号牌，并在距质量保证期满的三十日前将质量情况

报商检机构备案。 第二十条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口商品，对外

贸易合同没有约定由商检机构检验的，收货人应当按照合同

的约定进行验收。商检机构可以督促收货人验收并进行抽查

检验。验收不合格需要凭商检机构检验证书索赔的，收货人

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商检机构申请检验出证。 第二十一条 商检

机构检验或者抽查检验不合格，并已对外索赔的进口商品，

不需要换货或者退货的，收货人应当保留一定数量的实物或

者样品；对外提出换货或者退货的进口商品，必须妥善保管

，在索赔结案前不得动用。 第二十二条 进口商品在口岸卸货

时发现残损或者数量、重量短缺需要索赔的，收货人应当及

时向口岸商检机构申请检验出证。卸货单位对残损部分应当

分别卸货和存放。 第二十三条 对关系国计民生、价值较高、

技术复杂的重要进口商品和大型成套设备，收货人应当在对

外贸易合同中约定在出口国装运前进行预检验、监造或者监



装，以及保留到货后最终检测和索赔权的条款并按照合同约

定进行装运前预检测，监造或者监装。 对装运前的预检验、

监造或者监装，收货人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商检机构

可以根据需要派出检验人员参加或者组织实施装运前预检验

、监造或者监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